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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54名“不存在的员工”

侵占外包服务公司500万元

54名“不存在的员工”拿走公司500万？
涉企侵财犯罪频发，上海法官办案发现治理短板

□ 记者 王葳然

“平台拿到退货后没有及时、 严格审查退货情况， 也没有做好符合刑事审查标准的留痕， 导致后面认定诈骗金额的时候存在难度， 如

果最初的机制足够严密， 可能这样的损失就可以避免。” 近日， 记者来到普陀区人民法院采访时， 办理非法骗取平台退款诈骗案的法官陈

怡晨如是说道。

近年来，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平台已经成为消费和提供服务的主渠道， 而与此同时， 各类侵财犯罪时有发生。 因退换货制度失

守， 买家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以次充好， 大肆退货， 致平台损失 20 余万元； 而在另一个案件中， 员工权限缺少监控， 为其利用职务

之便， 侵占公司财产打开一扇门。

类似的案件在全市都有发生。 记者了解到， 自 2022 年至今， 全市法院审结的涉电商平台侵财犯罪案件超 1500 件， 涵盖交易、 物流、

售后、 补贴、 结算等各环节， 暴露出制度建立、 权限管理与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治理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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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物和“95 分”是当下不

少人喜爱的购物平台， 两个平

台由同一公司运营， 其中得物

主要聚焦于潮流新品发售的一

级市场，而“95 分”则是专注于

二手潮流商品的流通平台。

记者了解到， 自 2023 年

7 月起， 一男子控制并使用多

个账号， 通过两个平台实施诈

骗： 他先是在得物平台购买全

新正品鞋， 随后在“95 分”

平台购买同款二手或瑕疵正品

鞋， 收到两双鞋后， 再利用得

物平台的质保政策， 申请无理

由退货， 将瑕疵正品退回， 而

自己留下的则是一双全新正品

鞋。 面对不正常频次的退换货

操作， 平台并没有及时引起注

意。 就这样， 半年多的时间

内， 男子疯狂退货 348 单， 直

至案发。

为何如此大量的退货却没

有触发相应预警？ 这也是法官

心中的疑点。 “最根本的在

于， 为什么平台内部对于退回

的商品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审查

机制， 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这

个问题。” 法官助理张笑月对

记者说道。 而造成的后果则是

最终损失全部由平台买单，

“得物‘退货无忧’ 政策是跟

入驻平台的商家签订的， 商家

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后， 就能够

拿到货款， 如果出现退货退

款， 就由得物全部包掉， 商家

不用进行退赔。”

面对这样的“糊涂账”，

认定诈骗金额是案件审理中面

临的难点。 “因为平台只拍下

照片， 但这不足以证明该鞋子

是否被调换， 所以没有及时、

严格审查退货订单， 也没有做

好符合刑事审查标准的留痕，

导致没有办法完全认定哪些是

通过这种虚假的方式去退货

的， 哪些是他真退货的。” 本

案承办法官、 普陀法院刑事审

判庭法官陈怡晨说， “最后我

们仅根据被告人手上能找到的

正品， 跟他之前的订单去核

对， 用排除法进行认领， 但这

样很难覆盖到所有订单。”

法官坦言， 由于平台的审

查验收机制尚未与其订单量相

匹配， 造成后期维权及追赃挽

损时难以认定全部损失金额。

“如果最初的商品审核及验收

机制足够严密， 可能这样的损

失就可以避免， 比如第一时间

发现鞋子损毁程度严重、 鞋子

编码不对等。”

记者了解到， 法院将针对

审核环节流程有待完善、 鉴别

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形成司

法建议书， 于近期发给平台，

督促平台重塑内部流程。

企业所面临的侵财行为不

仅仅发生在外部。 张笑月告诉

记者， 在另一起案件中， 项目

专员利用职务便利， 通过虚构

员工名单的方式骗取企业打

款。

2022 年 10 月至 2024 年 8

月， 张某在一家服务外包公司

担任项目专员， 负责为客户公

司招聘派遣员工、 核对用工情

况和确认薪资等事宜。 “张某

的日常工作类似于人力资源，

她所在的公司主要是向奥乐齐

等连锁商超派遣钟点工， 她利

用职务便利， 虚构了 54 个员

工的名单， 随后向公司请款，

公司就以为实际外派了这么多

人。” 法官说， “不仅如此，

奥乐齐会发来用工信息对账

表， 张某还会用 P 图软件进

行篡改。” 这也导致公司没有

发现张某的行为， 案发时， 侵

占金额已达到 500 余万元。

“一开始欠债二三十万，后

来我找了一个贷款机构， 做个

人借贷过渡，其实就是高利贷，

当时我也不懂。”张某在庭审中

说， 深陷高利贷让她萌生了虚

构员工向公司请款的念头。

据介绍， 虚构的 54 名员

工并非虚假姓名， 而是和张某

有关系的人。 “这些人中有的

是她的亲属， 有的是之前借钱

给她的人， 公司把钱分别打到

这 54 个人的账户上， 张某会

以避税等理由， 要求他们再转

回到自己账户上。” 最终， 法

院判决张某犯职务侵占罪， 判

处有期徒刑 4 年。

“这两个案子都是积累到

一定数额才被发现， 已经给企

业带来损失。” 法官表示 ，

“在这个案件中， 一方面公司

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 只审核

总金额， 而不核实具体的人员

名单； 另一方面， 公司没有对

被告人进行监管， 员工个人的

权限过大。” 法官认为， 企业

应多一些审批环节， 从而对员

工个人的权利进行适当分散和

有效监管。

同时， 法院还指出， 企业

内部管理不善为侵财犯罪提供

了温床， 由于部分企业缺乏清

晰的决策流程和制衡机制， 使

得关键岗位人员获得较大的自

由裁量权， 为权力寻租创造了

条件； 此外， 涉案企业的财务

审批流程形式化， 也使得违法

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分辨诈骗和合理利用规

则的关键点在于， 是否频繁、

恶意地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应

得的钱款， 比如按照生活经

验， 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对同一

类商品有这么大的需求量、 进

行这么频繁地消费。” 陈怡晨

说道。

事实上， 无论是外部不法

分子利用规则“钻空子”，还是

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监守

自盗”，这些案件均指向了企业

在高速发展阶段监管体系建设

的滞后与风控能力的不足。

“平台可根据消费者的历

史购物行为、 退货频率、 退货

商品合格率等数据， 建立消费

者信用评分系统， 并依据信用

评分差异化设置退货审核流

程， 对于频繁申请退货、 且退

货商品多次出现异常的消费

者， 则需启动额外的人工审核

或资质核验流程。” 法官建议

道。

此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曾对该院近五年来审理

的涉网络消费类纠纷案件进行梳

理， 发现网络消费平台义务履行

不到位， 平台内经营者社会责任

感不足， 消费者安全重视度不

足、 维权方式不合理等问题， 并

对电商企业如何进行自治提出建

议。

“建议电子商务平台加强平

台规范性自律管理， 同时加强对

经营者资质审查， 确保参与网络

交易的商家具有合法资质、 提供

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从而提升平

台内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合规率。”

上海二中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

晓梅说， “同时， 平台企业应采

取防止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的必

要措施， 保障交易双方基本的人

身及财产安全， 建议电商平台对

商品履行分级化信息审查义务，

对刷单、 套券、 延迟发货、 超时

退款、 虚假夸大宣传、 产品缺陷

等交易异常信息完善风险管理与

预警机制， 健全相关数据实时推

送及投诉报警机制， 保护双方交

易安全， 促进网络消费市场有序

发展。”

权力制约机制及风险防控能力不足

法院提出企业自治建议

半年内疯狂退货348单

平台企业退货验收制度失守致财产受损


